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104年 3月 30日安全衛生委員會討論通過 

110年 12月 28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討論通過 

111年 12月 29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討論通過 

一、依據：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31條及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第 12-1條規定，訂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二、目的：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推動校園風險管理工作，經由系統化程序，針

對職安衛組織之建立、採購、承攬、變更、自動檢查、緊急應變與改善、安

全衛生管理體制之稽核、修正、紀錄等事項，加以實施與運作，期付諸實施

後，有助於防止職業災害，並保障校內工作者（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與健康。 

三、範圍：凡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範圍之本校所有工作者（教職員工生）、機械設備及

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計畫項目： 

(一) 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二)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三) 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四) 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五)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更管理。 

(六) 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七) 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八)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九) 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 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十一) 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十二) 緊急應變措施。 

(十三) 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與統計分析。 

(十四) 安全衛生管理記錄及績效評估措施。 



(十五) 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五、計畫期程：本計畫預定工作進度，請參照當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表內容辦理。 

六、實施單位及人員：  

(一)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依

視實際狀況與法令修訂，不定期實施安全衛生查核等事宜。 

(二)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三)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

項，並協調及指導有關人員實施；如有不符合規定之事項，應予改善，防止意

外發生。 

七、本計畫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15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表 

計畫項目 計畫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工作環境或 

作業危害之辨

識、評估及控制 

工作場所安全觀察與風

險評估之執行 依「危害鑑別及風險評

估作業程序」辦理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依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

結果決定控制措施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機械、設備 

或器具之管理 

調查危險性機械、設備 

新增及異動情形 

定期調查各適用場所危

險性機械、設備，並彙

整統計全校數量 

環安中心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 
     ◎ ◎ ◎      

危險性機械、設備定期檢

查 

依「自動檢查計畫」， 

定期委請合格檢察機構

實施檢查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危害性化學品

之分類、標示、

通識及管理 

安全資料表定期更新及

容器張貼 GHS標示 依「危害通識計畫」 

辦理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生 ◎ ◎ ◎ ◎ ◎ ◎ ◎ ◎ ◎ ◎ ◎ ◎  

更新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並進行化學品分級管理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生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有害作業環境

之採樣策略 

規劃及監測 

測定工作者作業環境所

存在之危害因子 

定期調查各適用場所作

業類別，並委請監測機

構依監測計畫實施作業

環境監測 

環安中心 ◎ ◎    ◎ ◎ ◎    ◎  

採購管理、 

承攬管理及 

變更管理 

工程、財物或勞務之採購

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相

關法令之規範 

依「採購安全衛生管理

要點」辦理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 

總務處採資組 

總務處營繕組 

◎ ◎ ◎ ◎ ◎ ◎ ◎ ◎ ◎ ◎ ◎ ◎  

告知工作環境及危害因

素 
依「承攬商環保安全衛

生管理要點」辦理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 ◎ ◎ ◎ ◎ ◎ ◎ ◎ ◎ ◎ ◎ ◎ ◎  

召開協議組織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 ◎ ◎ ◎ ◎ ◎ ◎ ◎ ◎ ◎ ◎ ◎ ◎  



計畫項目 計畫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安全衛生作業

標準 

訂定各機械設備安全衛

生作業標準 

依各機械設備操作明

書，訂定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作業標準，以供

作業人員遵照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定期檢查、重點

檢查、作業檢點

及現場巡視 

實施自動檢查 
依「自動檢查計畫」 

辦理 

環安中心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生 
◎ ◎ ◎ ◎ ◎ ◎ ◎ ◎ ◎ ◎ ◎ ◎  

辦理作業場所防護輔導 

依「職業安全衛生防護

查核小組設置要點」辦

理 

環安中心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 
   ◎ ◎ ◎    ◎ ◎ ◎  

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第二類新進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定期辦理實驗場所新進

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環安中心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生 
       ◎ ◎ ◎   3小時 

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定期辦理實驗場所新進

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環安中心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生 
       ◎ ◎ ◎   3小時 

輻射防護講習教育訓練 
定期辦理輻射操作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環安中心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生 
       ◎ ◎ ◎   3小時 

第三類新進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定期辦理第三類新進 

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環安中心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生 
◎ ◎ ◎ ◎ ◎ ◎ ◎ ◎ ◎ ◎ ◎ ◎ 3小時 

第三類在職人員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定期辦理第三類在職 

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環安中心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生 
  ◎   ◎   ◎   ◎ 

三年 

3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委

員在職教育訓練 

定期辦理職安衛委員會

委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環安中心 

職安衛委員會委員 
  ◎          

三年 

3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在職教育訓練 

定期參加合格訓練機構

辦理之在職訓練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 ◎ ◎ ◎ ◎ ◎ ◎ ◎ ◎ ◎ ◎ ◎ 

二年 

12小時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在職教育訓練 

定期參加合格訓練機構

辦理之在職訓練 
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 ◎ ◎ ◎ ◎ ◎ ◎ ◎ ◎ ◎ ◎ ◎ 

三年 

12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定期參加合格訓練機構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 ◎ ◎ ◎ ◎ ◎ ◎ ◎ ◎ ◎ ◎ ◎ 二年 



計畫項目 計畫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在職教育訓練 辦理之在職訓練 6小時 

急救人員訓練 
定期辦理教育訓練，召

集適用場所人員參加 

環安中心、醫護室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 
◎ ◎ ◎ ◎ ◎ ◎ ◎ ◎ ◎ ◎ ◎ ◎ 16小時 

個人防護具 

之管理 

個人防護具定期檢查、 

維護保養 

依「自動檢查計畫」 

辦理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生 ◎ ◎ ◎ ◎ ◎ ◎ ◎ ◎ ◎ ◎ ◎ ◎  

健康檢查、 

管理及促進 

新進勞工體格檢查 
新進教職員工於報到時

繳交體格檢查表 

人事室 

學務處醫護室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生 

◎ ◎ ◎ ◎ ◎ ◎ ◎ ◎ ◎ ◎ ◎ ◎  

在職勞工特殊健康檢查 
定期調查適用人員， 

並委請合格醫院實施 

環安中心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生 
◎ ◎          ◎  

臨場健康服務 

聘任職業醫學科醫師駐

校，內容包括: 

1.健康檢查結果分級追

蹤管理及健康指導。 

2.執行異常工作過負

荷、人因性危害及母性

健康保護計畫。 

3.高風險個案評估面談

管理，提供健康指導。 

4.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

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議

改善措施。 

學務處醫護室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生 
◎ ◎ ◎ ◎ ◎ ◎ ◎ ◎ ◎ ◎ ◎ ◎  

安全衛生資訊

之蒐集、分享及

運用 

安全衛生資訊蒐集 

至勞動部、教育部及其 

附屬單位等相關網站， 

蒐集資訊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安全衛生資訊宣導 安全衛生相關資訊透過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計畫項目 計畫細目 實施方法 實施單位及人員 
預定工作進度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本校公文系統或網頁公

告宣導週知 

緊急應變措施 辦理緊急應變訓練、演練 
依「實驗場所緊急應變

計畫」辦理 

環安中心 

學務處軍訓室 
   ◎ ◎ ◎   ◎ ◎ ◎   

職業災害、虛驚

事故、影響身心

健康事件之調

查處理及統計

分析 

實施災害事故調查、分析 
依「意外事故調查預防

作業程序」辦理 

環安中心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 
◎ ◎ ◎ ◎ ◎ ◎ ◎ ◎ ◎ ◎ ◎ ◎  

安全衛生管理

紀錄及績效評

估措施 

安全衛生管理紀錄建檔

備查 

各適用場所安全衛生管

理紀錄歸檔存查 

各適用場所負責人 

環安中心 
◎ ◎ ◎ ◎ ◎ ◎ ◎ ◎ ◎ ◎ ◎ ◎ 

 

其他安全衛生

管理措施 

召開職業安全衛生委員

會議 
定期每三個月召開會議 環安中心   ◎   ◎   ◎   ◎  

安全衛生管理文件之修

訂 

相關法規若有新增或變

更時，修正本校相關管

理文件，經職安衛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環安中心   ◎   ◎   ◎   ◎ 

 

工作守則之修訂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

條辦理 

環安中心 

勞工代表 
      ◎ ◎ ◎     

持續推動校園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 

依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辦理 

環安中心 

各適用場所教職員工生 
◎ ◎ ◎ ◎ ◎ ◎ ◎ ◎ ◎ ◎ ◎ ◎  

 


